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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日期】2018年4月27日
【實施日期】2018年4月27日

【法規沿革】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52號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8年4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號《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等六部法律的決定》修正（註：修改第八條）

[bookmark: a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學校國防教育　§13
第三章　社會國防教育　§18
第四章　國防教育的保障　§24
第五章　法律責任　§33
第六章　附則　§38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普及和加強國防教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促進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根據國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國防教育是建設和鞏固國防的基礎，是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質的重要途徑。
[bookmark: a3]第3條
　　國家通過開展國防教育，使公民增強國防觀念，掌握基本的國防知識，學習必要的軍事技能，激發愛國熱情，自覺履行國防義務。
[bookmark: a4]第4條
　　國防教育貫徹全民參與、長期堅持、講求實效的方針，實行經常教育與集中教育相結合、普及教育與重點教育相結合、理論教育與行為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針對不同對象確定相應的教育內容分類組織實施。
[bookmark: a5]第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接受國防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普及和加強國防教育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都應當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組織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6]第6條
　　國務院領導全國的國防教育工作。中央軍事委員會協同國務院開展全民國防教育。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本行政區域內的國防教育工作。駐地軍事機關協助和支持地方人民政府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7]第7條
　　國家國防教育工作機構規劃、組織、指導和協調全國的國防教育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負責國防教育工作的機構組織、指導、協調和檢查本行政區域內的國防教育工作。
[bookmark: a8]第8條
　　教育、退役軍人事務、文化宣傳等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國防教育工作。
　　徵兵、國防科研生產、國民經濟動員、人民防空、國防交通、軍事設施保護等工作的主管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負責國防教育工作。
　　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以及其他有關社會團體，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國防教育。
--2018年4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教育、民政、文化宣傳等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國防教育工作。
　　徵兵、國防科研生產、國民經濟動員、人民防空、國防交通、軍事設施保護等工作的主管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負責國防教育工作。
　　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以及其他有關社會團體，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9]第9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按照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有關規定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10]第10條
　　國家支持、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開展有益於國防教育的活動。
[bookmark: a11]第11條
　　國家和社會對在國防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採取各種形式給予表彰和獎勵。
[bookmark: a12]第12條
　　國家設立全民國防教育日。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學校國防教育]第二章　　學校國防教育
[bookmark: a13]第13條
　　學校的國防教育是全民國防教育的基礎，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
　　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將國防教育列入工作計劃，加強對學校國防教育的組織、指導和監督，並對學校國防教育工作定期進行考核。
[bookmark: a14]第14條
　　小學和初級中學應當將國防教育的內容納入有關課程，將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對學生進行國防教育。
　　有條件的小學和初級中學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國防教育為主題的少年軍校活動。教育行政部門、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少年軍校活動的指導與管理。
　　小學和初級中學可以根據需要聘請校外輔導員，協助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防教育活動。
[bookmark: a15]第15條
　　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和相當於高級中學的學校應當將課堂教學與軍事訓練相結合，對學生進行國防教育。
　　高等學校應當設置適當的國防教育課程，高級中學和相當於高級中學的學校應當在有關課程中安排專門的國防教育內容，並可以在學生中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防教育活動。
　　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和相當於高級中學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由學校負責軍事訓練的機構或者軍事教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組織實施。軍事機關應當協助學校組織學生的軍事訓練。
[bookmark: a16]第16條
　　學校應當將國防教育列入學校的工作和教學計劃，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國防教育的品質和效果。
　　學校組織軍事訓練活動，應當採取措施，加強安全保障。
[bookmark: a17]第17條
　　負責培訓國家工作人員的各類教育機構，應當將國防教育納入培訓計劃，設置適當的國防教育課程。
　　國家根據需要選送地方和部門的負責人到有關軍事院校接受培訓，學習和掌握履行領導職責所必需的國防知識。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社會國防教育]第三章　　社會國防教育
[bookmark: a18]第18條
　　國家機關應當根據各自的工作性質和特點，採取多種形式對工作人員進行國防教育。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當具備基本的國防知識。從事國防建設事業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學習和掌握履行職責所必需的國防知識。
　　各地區、各部門的領導人員應當依法履行組織、領導本地區、本部門開展國防教育的職責。
[bookmark: a19]第19條
　　企業事業組織應當將國防教育列入職工教育計劃，結合政治教育、業務培訓、文化體育等活動，對職工進行國防教育。
　　承擔國防科研生產、國防設施建設、國防交通保障等任務的企業事業組織，應當根據所擔負的任務，制定相應的國防教育計劃，有針對性地對職工進行國防教育。
　　社會團體應當根據各自的活動特點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20]第20條
　　軍區、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和縣、自治縣、市、市轄區的人民武裝部按照國家和軍隊的有關規定，結合政治教育和組織整頓、軍事訓練、執行勤務、徵兵工作以及重大節日、紀念日活動，對民兵、預備役人員進行國防教育。
　　民兵、預備役人員的國防教育，應當以基幹民兵、第一類預備役人員和擔任領導職務的民兵、預備役人員為重點，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證受教育的人員、教育時間和教育內容的落實。
[bookmark: a21]第21條
　　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應當將國防教育納入社區、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結合徵兵工作、擁軍優屬以及重大節日、紀念日活動，對居民、村民進行國防教育。
　　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可以聘請退役軍人協助開展國防教育。
[bookmark: a22]第22條
　　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等部門和單位應當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要求，採取多種形式開展國防教育。
　　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設區的市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應當開設國防教育節目或者欄目，普及國防知識。
[bookmark: a23]第23條
　　烈士陵園、革命遺址和其他具有國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館、紀念館、科技館、文化館、青少年宮等場所，應當為公民接受國防教育提供便利，對有組織的國防教育活動實行優惠或者免費；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被命名為國防教育基地的，應當對有組織的中小學生免費開放；在全民國防教育日向社會免費開放。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國防教育的保障]第四章　　國防教育的保障
[bookmark: a24]第24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國防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並根據開展國防教育的需要，在財政預算中保障國防教育所需的經費。
[bookmark: a25]第25條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開展國防教育所需的經費，在本單位預算經費內列支；企業開展國防教育所需經費，在本單位職工教育經費中列支。
　　學校組織學生軍事訓練所需的經費，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26]第26條
　　國家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捐贈財產，資助國防教育的開展。
　　社會組織和個人資助國防教育的財產，由依法成立的國防教育基金組織或者其他公益性社會組織依法管理。
　　國家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提供或者捐贈所收藏的具有國防教育意義的實物用於國防教育。使用單位對提供使用的實物應當妥善保管，使用完畢，及時歸還。
[bookmark: a27]第27條
　　國防教育經費和社會組織、個人資助國防教育的財產，必須用於國防教育事業，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挪用、克扣。
[bookmark: a28]第28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場所，具備下列條件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命名為國防教育基地：
　　（一）有明確的國防教育主題內容；
　　（二）有健全的管理機構和規章制度；
　　（三）有相應的國防教育設施；
　　（四）有必要的經費保障；
　　（五）有顯著的社會教育效果。
　　國防教育基地應當加強建設，不斷完善，充分發揮國防教育的功能。被命名的國防教育基地不再具備前款規定條件的，由原批准機關撤銷命名。
[bookmark: a29]第29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國防教育基地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並為其發揮作用提供必要的保障。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具有國防教育意義的文物的收集、整理、保護工作。
[bookmark: a30]第30條
　　全民國防教育使用統一的國防教育大綱。國防教育大綱由國家國防教育工作機構組織制定。
　　適用於不同地區、不同類別教育對象的國防教育教材，由有關部門或者地方依據國防教育大綱並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特點組織編寫。
[bookmark: a31]第31條
　　各級國防教育工作機構應當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做好國防教育教員的選拔、培訓和管理工作，加強國防教育師資隊伍建設。
　　國防教育教員應當從熱愛國防教育事業、具有基本的國防知識和必要的軍事技能的人員中選拔。
[bookmark: a32]第32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應當根據需要和可能，為駐地有組織的國防教育活動選派軍事教員，提供必要的軍事訓練場地、設施以及其他便利條件。
　　在國慶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和全民國防教育日，經批准的軍營可以向社會開放。軍營開放的辦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法律責任]第五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33]第33條
　　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違反本法規定，拒不開展國防教育活動的，由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或者上級機關給予批評教育，並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造成惡劣影響的，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bookmark: a34]第34條
　　違反本法規定，挪用、克扣國防教育經費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歸還；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35]第35條
　　侵佔、破壞國防教育基地設施、損毀展品的，由有關主管部門給予批評教育，並責令限期改正；有關責任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有前款所列行為，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36]第36條
　　尋釁滋事，擾亂國防教育工作和活動秩序的，或者盜用國防教育名義騙取錢財的，由有關主管部門給予批評教育，並予以制止；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37]第37條
　　負責國防教育的國家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a38]第38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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